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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12951.htm 商务部关于品牌促进

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商财发〔2006〕628号）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新时期我国实现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培

育和发展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知名品牌，营造自主品牌成长

的政策环境，是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为此，商

务部决定开展“品牌万里行”活动，印发了《商务部关于开

展“品牌万里行”活动的通知》（商运发〔2006〕236号）。

为建立和完善品牌发展政策促进体系，进一步推动品牌建设

，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开展品牌评比认定活动，引导和带

动品牌建设 加强商务领域品牌评比认定活动的组织和管理；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建立科学规范、突出商务特

色、体现市场和消费者认同的品牌评比认定机制；加大已评

定品牌的宣传推广力度，扩大覆盖面和影响面，调动企业进

行品牌经营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各界力量关注、支持和参与

品牌建设。 二、加大对品牌建设的资金支持力度 设立“品牌

发展专项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商务领域内品牌建设活动，

组织企业参加自主品牌展览、展示和推介，支持开展品牌宣

传推广经验交流活动，支持品牌企业在国外注册商标、申请

专利、获得国内外相关认证及应对知识产权纠纷。 支持和引

导自主品牌产品和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

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自主



品牌产品和企业使用科技兴贸资金、产品研究开发资助及技

改贷款贴息等专项资金。 结合“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支持

和引导自主品牌产品和企业提高开拓国际市场和开发境外资

源的能力，支持自主品牌企业在国外投资建立和扩大加工、

研发、生产、营销和售后服务体系。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

自主品牌产品和企业使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和境外

经济贸易合作区发展资金。 三、支持品牌企业增强市场开拓

能力 为品牌产品和企业提供更多的贸易机会。在政府采购和

援外物资采购方面，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自主品牌产品；发

挥国内外贸易管理的积极作用，在进出口配额分配和特许经

营许可方面，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优先考虑自主品牌产品

和企业；发挥各种展销会的积极作用，在商务部主办的中国

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日用消费品博览会和中国中部

投资贸易博览会等全国性展览会上，设立品牌专区，并根据

展会具体情况，为自主品牌产品和企业优先提供展示摊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